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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

管理委员会令﹝2018﹞2 号）有关规定，我公司现将重大事项

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披露事项 

披露事项 是否适用 

重大关联交易 □是 ■否 

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股东发生变化 □是 ■否 

更换董事长或者总经理 □是 ■否 

当年董事会累计变更人数超过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□是 ■否 

公司名称、注册资本或者注册地发生变更 □是 ■否 

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□是 ■否 

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□是 ■否 

撤销省级分公司 □是 ■否 

对被投资企业实施控制的重大股权投资 □是 ■否 

偿付能力出不足或者发生重大变化 □是 ■否 

重大赔付 □是 ■否 

重大投资损失 □是 ■否 

公司或者董事长、总经理因经济犯罪被判处刑罚 □是 ■否 

重大诉讼或者重大仲裁事项 □是 ■否 

公司或者其省级分公司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
或者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 
■是 □否 

更换或者提前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□是 ■否 

中国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或公司认为有必要披露的事

项 
□是 ■否 

二、披露事项具体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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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司湖北分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收到《中国银行

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鄂银保监

罚决字〔2022〕17 号）。 

湖北分公司存在未如实回复投诉办理情况，上述行为违

反了《保险法》第八十六条“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、财

务会计报告、精算报告、合规报告及其他报告、报表、文件

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和重大遗漏”的规定。根据《保险法》第一百七十条

的规定，被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监管局处以 10 万元的罚款。湖

北分公司按时全额缴纳罚款。 

上述处罚未对我公司造成重大影响。我公司将积极整改

违规行为，切实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水平。 

特此披露 

 

                 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2 日 


